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國民小學身心障礙約僱人員甄選簡章

一、甄選名額：正取1名、備取若干名。

　(一)職稱：約僱人員。

　(二)約僱期間：自報到日起至102年12月31日止。

　(三)工作待遇：按約僱280薪點，月薪約33,908元。

  (四)工作項目：協助辦理學校教學行政事務及教務處相關業務工作及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五)工作地點：本校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69號)。
二、報名資格：性別不拘，未具雙重國籍之中華民國國民，並符合下列資格者： 
　(一)須持有身心障礙手冊。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
　(三)具電腦文書處理能力及電子試算表Excel使用能力，如具相關訓練證書、證照、成績證明等證明文件尤佳。
三、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2年3月8日（星期五）止。

四、報名方式：一律採通訊報名（截止日期以郵戳為憑）。

　　本校地址：10452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69號。

    電    話：25914085轉18 聯絡人：藍嘉欣主任。

五、繳驗表件：報名時請繳交報名表及相關證件影本，證件以A4影印並依序排列，未附或不齊者以資格不符論；合者通知甄試，錄取與否報名表件恕不退件。
　(一)甄選報名表乙份（貼妥照片）。

(二)國民身分證。

(三)身心障礙手冊。
(四)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五)個人簡歷表。
(六)電腦文書處理相關訓練證書、證照、成績證明等證明文件。（無者免附）
(七)切結書。

六、甄選日期：102年3月11日（星期一）下午3時起。

七、甄選時間：

　(一)是日下午2時30分前至人事室報到（請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報名相關證件正本，驗後發還）。

　(二)是日下午3時起舉行。

八、甄選方式：（總分100分，成績未達75分以上不予錄取）
　(一)電腦實作，佔40%。

　　　1.測驗方式：電腦中文打字、Word文書處理及Excel使用。

      2.本校只提供基本電腦配備及微軟注音、微軟新注音、微軟新倉頡輸入法，考生如需使用其他如無蝦米、大易……等輸入法請自備軟體安裝；考生如需使用特殊輔具（符合考生身心障礙類別合法輔具）請自備。
  (二)口試（依儀容舉止、表達能力、工作理念等項評定），佔60%。

九、錄取：

(一)時間：102年3月11日（星期一）。甄選結束後於本校網站新聞公告區公告。（本校網址：http://www.csps.tp.edu.tw ）

(二)錄取人員應於102年3月12日（星期二）中午12時前攜帶相關證件正本至人事室報到，報到後即正式上班，逾時以棄權論，並由候補人員依序遞補。

　(三)應徵人員如不符本校需求，本校得斟酌情況錄取從缺。
十、附則：

(1) 所繳證件如有不實，除取消甄選及錄取資格外，如涉及刑責由應試者自行負責。

(二)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三)約僱人員於約僱原因消失或不適任該項工作經學校主動通知，應無條件解僱，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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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             參加中山區中山國民小學身心障礙約僱人員甄選，確實具有下列各項條件，如有虛偽、不實等情事，除無異議放棄錄取資格外，並願負行政、民事或刑事相關責任暨放棄先訴抗辯權。
一、本人確為未具雙重國籍之中華民國國民且無不良犯罪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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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致
中山區中山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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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